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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 

规划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

直属单位： 

《南通市规划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已经市

人民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5月2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17〕64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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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规划局 
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

为适应南通“十三五”发展总体要求，更好实施城市发展战

略，进一步加强市区规划的统一管理，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调整市区规划管理体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通政办发〔2016〕

125号）的要求，现将市区规划管理体制调整后的“三定”规定

制定如下： 

一、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有关城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

规，制定全市城乡规划规范性文件，组织实施并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组织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详细规

划、相关专项规划、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及重要地段的城市设计。

负责审核、上报、批准各类城乡规划、有关专项规划及规划研究。

负责开展城市发展战略和城乡规划研究工作。负责指导市域村镇

规划工作。参与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。 

（三）负责市区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的技术审查。负责城市规

划区内的土地征收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的规划管理工作。

参与城市规划区域内重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论证工作。参与

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的制定工作。 

（四）负责市区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以及历史街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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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管理工作。负责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管理工作。

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地下管线的规划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负责监督检查全市城乡规划执行和实施情况。负责全

市城乡规划管理（不含划转市行政审批局事项）的行政复议、行

政诉讼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。负责市区重大违法建设认定、建设

项目批后监管及执法队伍的管理。 

（六）负责城乡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管理和行业管理工作。 

（七）负责城市规划测绘管理工作。负责城市规划专业地理

信息系统和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建设、管理工作。 

（八）负责推动城乡规划的技术进步、人才开发和信息交流

工作。 

（九）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二、内设机构 

根据调整后的职责职能，市规划局设11个内设机构。 

（一）办公室（计划财务处） 

协助局领导协调局机关日常工作；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

档案、信访等工作；组织城乡规划工作中重大问题的调研、督办

工作；负责宣传、信息、安全、保密、政务公开、后勤服务等机

关日常事务工作；负责市人大、政协交办的建议、意见、提案的

办理工作；负责局机关综合计划、统计的归口管理；拟订实施局

年度经费预决算、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；负责本系

统事业经费的管理；指导和监督局直属单位的财务管理和内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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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人事处   

负责局机关及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、组织人事、劳动工资、

奖惩考核、干部教育、人事档案、出国（境）政审、老干部管理

等工作；按管理权限，负责人才的引进、培养和干部培养、选拔、

考察、任免工作；负责局系统内党的建设、思想政治工作、精神

文明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；负责本系统专业人员技术职称评定审

核上报和从业人员资格审查工作；负责局统战、双拥和扶贫工作；

负责指导协调局系统内的工、青、妇工作。 

（三）法规监察处 

负责局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负责

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及听证的相关工作；负责对市区建设项

目的批后监管及违法建设查处的相关工作；负责对市区各类建设

工程规划核实的技术审查工作；负责城乡规划行政执法工作的监

督检查；负责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宣传、执法人员培训和管理工

作；负责住建部门卫星遥感图斑核查的相关工作；参与城乡规划

政策措施的制定。 

（四）规划技术处 

负责组织市域城镇体系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、相

关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编制、论证和报批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

城市发展战略和城乡规划研究工作；负责市区城镇的总体规划、

专项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成果审查和报批工作；负责各区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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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划研究的业务指导工作；负责制定城市规划编制与研究年度

计划以及指令性项目的委托、论证和成果验收；负责城市规划编

制相关的公众参与、规划咨询工作。负责城乡规划设计单位的资

质和行业管理；负责城市规划测绘管理；负责市城市规划委员会

的相关工作。参与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；参

与跨区域重大项目、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工作的协调与对接；参与

相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、信息公开和信访维稳工作。 

（五）名城保护规划处 

负责市区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以及历史街区各类规划

的编制组织工作；协调指导历史街区、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；

参与历史文化保护相关政策研究工作；参与涉及历史文化名城保

护的各类建设项目的技术审查工作。 

（六）村镇规划处 

负责县城、镇总体规划的论证；指导协调县（市）城市规划、

镇规划、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；指导县（市）城市规划、村镇规

划实施工作；参与市域跨县（市）重要项目的可行性研究，并负

责其选址初审工作；组织村镇规划专业的培训；参与相关行政复

议、行政应诉、信息公开和信访维稳工作。  

（七）用地规划处 

根据市规划局与市行政审批局建立的规划行政审批协同机

制，负责市区重点区域（含风景区）、重要节点的建设项目以及

重大项目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的技术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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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上报；协助年度供地招标拍卖计划的制定；参与市区重大项目

的可行性研究和规划论证；参与城市总体规划、专项规划和规划

研究的审查；参与相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、信息公开和信访维

稳工作；做好经办事项的档案整理和归档。 

（八）建设规划处 

根据市规划局与市行政审批局建立的规划行政审批协同机

制，负责市区重点区域（含风景区）、重要节点的建设项目以及

重大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临时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的技术审查和上报；参与建设项目扩初设计会审；

参与建设项目规划核实的技术审查；参与建设项目批前公示、组

织听证和批后公布等相关工作；参与相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、

信息公开和信访维稳工作；做好经办事项档案的整理和归档。 

（九）市政规划处  

负责市区公用设施类项目、绿地（含景观水系）与广场类项

目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条件、建设工程方案、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技术审查；负责各类建设项目

管线工程的方案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技术审查；负责全市管线

工程的普查和基础资料的综合管理工作；负责公共地下空间的规

划管理工作；参与城市规划区内城市公用设施与绿化相关规划的

编制和审查、论证；参与市域范围内重大公用设施与绿化项目的

规划选址研究；参与建设项目的批前公示、组织听证和批后公布

的相关工作；参与相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、信息公开和信访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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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工作；做好经办事项的档案整理和归档。 

（十）交通规划处 

负责市区道路、桥梁和公共停车场等各类交通设施选址意见

书、建设工程方案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的技术审查；参与市区轨道交通、航道、铁路、公路等交通设施

的相关规划工作；参与城市规划区内交通相关专业规划的编制和

审查、论证；参与市域范围内重大交通设施项目的规划选址研究；

参与项目的批前公示、组织听证和批后公布的相关工作，参与相

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、信息公开和信访维稳工作；做好经办事

项的档案整理和归档。 

（十一）监管协调处（行政服务协调处） 

负责与市行政审批局的协调对接工作；牵头建设项目规划许

可的技术审查，负责局业务会办会的相关工作；负责服务效能、

服务品牌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；负责项目审批、日常监管的协调

联络工作。 

另按有关规定设立机关党委。 

三、派出机构 

设立开发区分局、通州分局、通州湾示范区分局、崇川分局、

港闸分局，均为市规划局派出机构，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，其中

通州分局、通州湾示范区分局、崇川分局、港闸分局为正科级建

制。 

（一）管辖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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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川分局管辖崇川区范围；港闸分局管辖港闸区范围；开发

区分局管辖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通园区范围；通州分局管辖

通州区、南通高新区和锡通园区范围；通州湾示范区分局管辖通

州湾示范区范围。 

（二）主要职责 

根据市规划局与市行政审批局建立的规划行政审批协同机

制，具体承担管辖区域内除规划行政许可之外的城乡规划的实施

管理，负责管辖区域内建设项目（市政、交通类项目，重点区域、

重要节点项目，重大项目以及风景区、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项目

除外）规划许可的技术审查，并参与批后监管；参与市规委会及

闭会期间决策的建设项目的预审、上报工作；负责区级和市局安

排的相关规划编制项目的组织实施、报批；负责管辖区内重大违

法建设的规划认定，并配合市局对管辖区内执行规划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。承办市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四、人员编制 

（一）市规划局行政编制为36名。 

领导职数为：局长1名，副局长4名（其中1名兼任开发区分

局局长），总规划师1名；正副处长（主任）24名，其中正处长

（主任）12名（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名），副处长（副主任）

12名。 

（二）开发区分局行政编制为6名。 

领导职数为：局长1名、副局长2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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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州分局行政编制为13名。 

领导职数为：局长1名、副局长3名。 

（四）通州湾示范区分局行政编制为4名。 

领导职数为：局长1名、副局长1名。 

（五）崇川分局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为8名。 

领导职数为：局长1名、副局长2名。 

（六）港闸分局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为8名。 

领导职数为：局长1名、副局长2名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市规划局与市行政审批局、规划分局与所在地行政审批局的

审批权限，按照市规划局与市行政审批局建立的规划行政审批协

同配合机制、以及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调整市区规划管理体

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通政办发〔2016〕125号）执行。 

六、附则 

本规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并对执行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，其调整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

程序办理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各人民团体，南通军分区，市武警支队、消防

支队、边防支队，南通边检站。 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5日印发 
 


